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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发费加计扣除

（一）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适用范围

【适用行业】

除烟草制造业、住宿和餐饮业、批发和零售业、房地产业、租赁和商务

服务业、娱乐业以外，其他企业均可享受

【适用活动】

企业为获得科学与技术新知识，创造性运用科学技术新知识，或实质性

改进技术、产品（服务）、工艺而持续进行的具有明确目标的系统性活动。

下列活动不适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：

1.企业产品（服务）的常规性升级。

2.对某项科研成果的直接应用，如直接采用公开的新工艺、材料、装置、

产品、服务或知识等。

3.企业在商品化后为顾客提供的技术支持活动。

4.对现存产品、服务、技术、材料或工艺流程进行的重复或简单改变。

5.市场调查研究、效率调查或管理研究。

6.作为工业（服务）流程环节或常规的质量控制、测试分析、维修维护。

7.社会科学、艺术或人文学方面的研究。

（二）除制造业外的企业研发费用按 75%加计扣除

【适用主体】

除制造业以外的企业，且不属于烟草制造业、住宿和餐饮业、批发和零

售业、房地产业、租赁和商务服务业、娱乐业。

【优惠内容】

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，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

益的，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，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，再按照实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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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生额的 75%在税前加计扣除；形成无形资产的，在上述期间按照无形资产

成本的 175%在税前摊销。

（三）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 100%

【适用主体】

制造业企业

【优惠内容】

制造业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，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

当期损益的，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，自 2021 年 1月 1 日起，再按照

实际发生额的 100%在税前加计扣除；形成无形资产的，自 2021 年 1月 1 日

起，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 200%在税前摊销。

（四）多业经营企业是否属于制造业企业的判定

【适用主体】

既有制造业收入，又有其他业务收入的企业

【判定标准】

以制造业业务为主营业务，享受优惠当年主营业务收入占收入总额的比

例在 50%以上的，为制造业企业。制造业收入占收入总额的比例低于 50%的，

为其他企业。

收入总额按照《企业所得税法》第六条规定执行，具体是指企业以货币

形式和非货币形式从各种来源取得的收入，包括销售货物收入、提供劳务

收入、转让财产收入、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、利息收入、租金收入、

特许权使用费收入、接受捐赠收入、其他收入。

（五）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

【享受主体】

科技型中小企业

【优惠内容】

科技型中小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，未形成无形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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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计入当期损益的，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，自 2022 年 1 月 1日起，

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 100%在税前加计扣除；形成无形资产的，自 2022 年 1

月 1 日起，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 200%在税前摊销。

【享受条件】

1.科技型中小企业条件和管理办法按照《科技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

局关于印发<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办法>的通知》（国科发政〔2017〕115 号）

执行。

2.科技型中小企业享受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其他政策口径和

管理要求，按照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

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5〕119 号）、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

关于企业委托境外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

〔2018〕64 号）等文件相关规定执行。

（六）10月份预缴申报可提前享受上半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

【适用主体】

除烟草制造业、住宿和餐饮业、批发和零售业、房地产业、租赁和商务

服务业、娱乐业以外的其他行业企业

【优惠内容】

1. 申报扣除，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采取“真实发生、自行

判别、申报享受、相关资料留存备查”的办理方式，资料留存备查。纳税

人可通过办税服务厅（场所）、电子税务局办理申报。

2022 年 1月 1 日以后，企业 10月份预缴申报第 3季度（按季预缴）或

9 月份（按月预缴）企业所得税时，可以自主选择就当年前三季度研发费用

享受加计扣除优惠政策。

对 10 月份预缴申报期未选择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的，可以

在办理当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统一享受。

（七）政策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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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

扣除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5〕119 号）

2.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提高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

例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8〕99 号）

3.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的公告》

（2021 年第 6 号）

4.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企业委托境外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

计扣除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8〕64 号）

5.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公

告》（2021 年第 13 号）

6. 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进一步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

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的公告》（2022 年第 16 号）

7.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预缴申报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

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》（公告 2022 年第 10 号）


